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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
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 …嗰個…
誒，版權人」  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
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
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  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
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
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  但係賠
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
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
明目張膽，局方  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
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
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  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
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
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  強奪、
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
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
規管，使民間的  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 (blogger)、播客
(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
的版稅徵收。政  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
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
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  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
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
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  性個個用
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
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
子比比皆是。  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



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
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  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
的鬼話了。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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